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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资助专项经费 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学校 2018 年第 23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大连外

国语大学学生资助专项经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外国语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9 日   

  

大外校发〔2018〕26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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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资助专项经费 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根据国家和辽宁省政府相关大学生资助政策，结合学

校实际情况，我校设立学生资助专项经费，用于开展学生资助工

作，鼓励在校大学生全面发展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

学业。为进一步有效使用学生资助专项经费，规范学生资助专项

经费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生资助专项经费以不低于 5%的比例从我校事业收

入中提取。我校事业收入为已经收取入账的学费和宿费收入总和。

以会计年度为核算周期，具体金额以当年决算表报送数据为准。

有特定资金来源，由个人或企业设立的奖助学金以及独立对学生

实施奖助而发生的支出不列入学生资助专项经费。 

第三条 学生资助专项经费所有支出须设立明细会计科目，单

独列支，单独核算。当年预算结余，累计加入次年资助专项经费。 

第四条 学生资助专项经费具体支出包括以下几项： 

（一）学校奖助学金、励志奖学金支出； 

（二）学生困难补助，包括临时困难补助、生活补贴、伙食

补助等； 

（三）勤工助学经费； 

（四）开展资助活动经费，包括爱心车票、爱心餐券、爱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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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包、爱心驿站运营、家访支出、政策宣传等； 

（五）学费减免； 

（六）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支出； 

（七）其他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有关的支出，如用于

资助工作的办公经费、会务费、交通费等。 

第五条 学生资助专项经费的使用对象为在籍全日制学生。资

助重点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第六条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管理和使用学生资

助专项经费。学生处和研究生处分别负责制定本科生和研究生资

助专项经费预算，落实资助项目。财务处根据学校财务制度，审

核预算，拨付经费，设立科目，发放款项，列支核算。 

第七条 学生资助专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

人弄虚作假，巧立名目套取、挤占、挪用专项经费。 

第八条 学生资助专项经费的使用接受纪检监察处、审计处等

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听取学生资助

专项经费使用情况汇报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修订，经学校 2018 年第

23 次校长办公会通过，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。由学校学生资

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学生处）负责解释。 

 

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 月 19 日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连外国语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 月 21 日印发 


